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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管束好旗下员工，又有券商分公司接到罚单。

7月1日，四川证监局向华龙证券四川分公司及两名涉案员工出具警示函。四川证监
局指出，该分公司、营业部存在向客户推荐销售非公司代销的金融产品、后台员工
营销客户等行为。

分公司“飞单”遭警示

四川证监局指出，经查，华龙证券四川分公司存在两大项问题：

一是分公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存在向客户推荐销售非公司代销的金融产品
的行为；

二是分公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员后台员工存在营销客户的情况。

根据《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对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实行
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内设部门和分支机构在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的职责。禁止证券
公司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产品。

而对于后台员工营销客户的问题，监管曾在《关于加强证券经纪业务管理的规定》
中有所明确：从事技术、风险监控、合规管理的人员不得从事营销、客户账户及客
户资金存管等业务活动；营销人员不得经办客户账户及客户资金存管业务。

基于此，四川证监局认为，华龙证券四川分公司对上述问题负有管理责任，对其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分公司负责人私下代客交易

谁为此次华龙证券四川分公司接到的警示函负责？答案是时任分公司负责人。此次
这名负责人也接到了一份警示函，由于其正是“飞单”的行为人，被出具警示函并
不算冤。

经查，四川证监局发现，周某飞在华龙证券四川分公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
任职期间，存在向客户推荐非公司代销金融产品并获取利益、替客户办理证券交易
的行为。同时作为时任分公司、营业部负责人，周某飞应对分公司、营业部相关合
规管理不到位问题负主要责任。

中证协信息显示，周某飞此前曾在华西证券和天风证券任职，在2016年5月加入华
龙证券，于当年10月取得投顾资格。5月6日，周某飞办理离职注销，且名下已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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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诚信记录。

5月9日，四川证监局对周某飞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在华龙证券任职期间，周某飞私
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累计委托下单买卖股票263笔、成交金额1861.87万元
。

由于周某飞无违法所得，四川证监局对其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的行为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2万元。

除了周某飞外，四川证监局还对华龙证券成都人民南路证券营业部的另一名员工韩
某勤开出警示函。韩某勤在任职期间设立个体工商户，向第三方提供投研服务并获
取利益。这样的盈利“妙想”，在业内同样罕见。

营业部“飞单”罚单屡现

“飞单”行为此前一般在银行网点出现情况居多，而今在券商营业部也开始浮现。

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券商一线对代销金融产品考核力度开始加大，客户在营业
部不仅是炒股，亦能接触到更多金融产品推荐，这也为个别员工的“飞单”行为提
供了土壤。

据记者了解，业内证券公司普遍由总部财富管理的产品中心/部门进行代销金融产品
的引入，分支机构可向总部推荐产品，但均不允许私自进行代销。分支机构私自代
销的产品既未经证券公司进行资格审查，亦未明确产品是否依法发行、有明确的投
资安排和风险管控措施，其后续造成影响难以控制。

今年1月，广东证监局对光大证券东莞南城鸿福路证券营业部出具警示函。经查，
该营业部存在销售非光大证券代销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东证监局要求，该营业
部应组织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进一步加强内部管控，杜绝此
类事件再次发生。

今年3月，中金财富马鞍山印山路营业部也因类似问题被安徽证监局出具警示函。
安徽证监局指出，该营业部存在私自销售非公司代销的私募基金产品、营业部空白
合同文本管理不到位两项违规，对该营业部及时任负责人陈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
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在2021年，金元证券西安沣惠南路营业部、中信证券绍兴中兴南路证券营业部、万
联证券东莞常平振兴三街证券营业部、第一创业证券广州猎德大道证券营业部、湘
财证券库尔勒人民东路证券营业部等多家分支机构，均被当地证监局点名，存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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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向客户推荐非本公司发行代销的产品。

今年年初，监管部门曾向证券公司下发通报称，证券公司接受金融产品委托前，应
对委托人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确认委托人依法设立并可以发行金融产品后，方可
接受其委托。

近年来，行业发力财富管理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快速发展，个别机构为追求销
售规模和销售收入，刻意迎合委托人需求，在资格审查时往往“得过且过”甚至放
松标准，合规管控存在风险。

监管要求，证券公司应建立健全代销托管业务管控机制，对相关业务实施集中统一
管理，加强业务风险管控。代销业务开展过程中，应当严禁分支机构擅自代销金融
产品；强化对金融产品销售部门和分支机构的合规风控培训、检查和内部问责；持
续完善金融产品销售信息公示、营销宣传管理、投资者教育、风险揭示、客户回访
、投诉处理、合规检查等机制。

本文源自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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